




 

       一 何大神蹟！何深奧祕！神竟與人聯調為一！ 

         神成為人，人成為神，天使、世人莫測經綸； 

         出自神的心愛美意，達到神的最高目的。 

 

       二 神成肉身，來作神人，為要使我能成為神， 

         生命、性情與祂同類，惟我無分祂的神位； 

         祂的屬性變我美德，祂的榮形在我顯活。 

 

       三 不再是我單獨活著，乃是神我共同生活； 

         並與眾聖神裡配搭，建成三一宇宙之家； 

         且成基督生機身體，作祂顯身團體大器。 

 

       四 最終聖城耶路撒冷，異象、啟示集其大成。 

         三一之神，三部分人，永世對耦是人又神； 

         神性人性互為居所，神的榮耀在人顯赫。 

 

 

 

        神永遠的經綸，乃是要使人在生命、性情上， 

        但不在神格上，與祂一模一樣， 

        並使祂自己與人成為一，使人與祂成為一， 

        因而使祂在彰顯上得以擴大並擴展， 

        使祂一切神聖的屬性得以彰顯在人性美德裡。 




